福建省新建、已建矿山部分矿种最小开采规模目录（修订）

一、新建矿山最小开采规模

	矿种类别
	计量单位/年
	最小开采规模
	备注

	煤
	原煤/万吨
	≥6
	

	金（岩金）
	矿石/万吨
	≥6
	

	银
	矿石/万吨
	≥10
	新增加

	铁
	露采
	矿石/万吨
	≥30
	新调整

	
	地采
	矿石/万吨
	≥10
	

	锰
	矿石/万吨
	≥2
	新调整

	铜
	矿石/万吨
	≥6
	新调整

	铅锌
	矿石/万吨
	≥10
	

	钨
	矿石/万吨
	≥6
	新调整，暂停审批

	锡
	矿石/万吨
	≥3
	新增加

	钼
	矿石/万吨
	≥10
	新调整

	稀土、稀有金属
	矿石/万吨
	≥6
	稀土矿暂停审批

	石灰石
	露采
	矿石/万吨
	≥120
	新调整

	
	地采
	矿石/万吨
	≥60
	

	白云岩
	矿石/万吨
	≥20
	新增加

	膨润土
	矿石/万吨
	≥5
	新增加

	萤石（普通）
	矿石/万吨
	≥10
	新调整

	硫铁矿
	矿石/万吨
	≥10
	新增加

	长石
	矿石/万吨
	≥10
	新增加

	高岭土、瓷土等
	矿石/万吨
	≥20
	新调整

	叶蜡石
	矿石/万吨
	≥20
	新调整

	石墨
	石墨万吨
	≥1
	新增加

	玻璃用砂
	矿石/万吨
	≥20
	

	饰面石材
	荒料/万立方米
	≥2
	辉绿岩、辉长岩等高档石材≥0.3万立方米

	建筑石料
	矿石/万立方米
	≥10-30
	其中：福州、厦门、泉州所辖区≥30；漳州、莆田、宁德、三明、龙岩、南平所辖区≥20；各县级市≥20；其他县≥10

	地热
	万吨
	≥10
	新增加

	矿泉水
	万吨
	≥10
	新增加

	砖瓦粘土
	矿石/万立方米
	
	停止发证


二、已建生产矿山最小开采规模

	矿种类别
	计量单位/年
	最小开采规模
	备注

	煤
	原煤/万吨
	>3
	新调整

	金（岩金）
	矿石/万吨
	≥3
	

	银
	矿石/万吨
	≥5
	新增加

	铁
	矿石/万吨
	≥6
	新调整

	锰
	矿石/万吨
	≥1
	新调整

	铜
	矿石/万吨
	≥3
	

	铅锌
	矿石/万吨
	≥6
	新调整

	钨
	矿石/万吨
	≥3
	总量调控, 新调整

	锡
	矿石/万吨
	≥1.5
	总量调控，新增加

	钼
	矿石/万吨
	≥6
	新调整

	稀土、稀有金属
	矿石/万吨
	≥3
	稀土总量调控

	石灰石
	露采
	矿石/万吨
	≥60
	新调整

	
	地采
	矿石/万吨
	≥20
	

	白云岩
	矿石/万吨
	≥10
	新增加

	膨润土
	矿石/万吨
	≥3
	新增加

	萤石（普通）
	矿石/万吨
	≥3
	

	硫铁矿
	矿石/万吨
	≥5
	新增加

	长石
	矿石/万吨
	≥5
	新增加

	高岭土、瓷土等
	矿石/万吨
	≥6
	新调整

	叶蜡石
	矿石/万吨
	≥6
	新调整

	石墨
	石墨/万吨
	  ≥0.5
	新增加

	玻璃用砂
	矿石/万吨
	≥10
	

	饰面石材
	荒料/万立方米
	≥0.5
	辉绿岩、辉长岩等高档石材≥0.1万立方米

	建筑石料
	矿石/万立方米
	≥5-15
	其中：福州、厦门、泉州所辖区≥15；漳州、莆田、宁德、三明、龙岩、南平所辖区≥10；各县级市≥10；其他县≥5

	砖瓦用粘土
	矿石/万立方米
	≥2
	按国家政策逐步关闭

	
	
	
	


